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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一切险附加条款 

 
14.建筑安装工程时间进度特别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条款规定，被保险人为获得本保险合同的保障，应向保险人提供建筑

或安装工程时间进度表，包括其它书面材料及技术资料，上述资料作为本保险合同的组成部

分。除非保险人在损失发生前已书面同意被保险人提出的时间进度偏差期限，保险人对建筑

或安装工程时间进度偏差超过以下列明的期限所引起或扩大的损失不负责赔偿。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 

时间进度偏差      星期。 

 


